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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北大学实验室
安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校内有关单位：

根据工作实际，现将修订后的《湖北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

定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 北 大 学

2017 年 5 月 5 日

湖 北 大 学 文 件
校实训字﹝2017﹞5 号



－2－

湖北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

第一条 实验室是教学、科研的重要场所，为保证学校实验

室工作的顺利进行，避免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，实现对实验室安

全的有效管理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实验室实行安全管理责任制，遵循“谁主管，谁负

责”和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。学院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实

验室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；分管

实验室工作的学院负责人为本单位实验室安全主要责任人，具体

负责落实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各项工作。学院各实验室的负责

人为本实验室安全直接责任人。

第三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、实验教师、实验技术人员、科学

研究人员等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、危化品和环境保护等

法律法规，严格遵守实验操作规程,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，

做好实验室安全防范工作。

第四条 落实消防安全防范措施。各实验室应根据各自工作

特点，配备符合本实验室安全要求的消防器材，将其摆放在明显、

易于取用的位置，并定期检查，确保有效。

第五条 实验室贵重药品、贵重金属等贵重物品应存放在保

险柜或其他安全地方；易制毒（含剧毒）化学品、细菌病毒和放

射源等危险品要稳妥存放在专用库房内。库房应根据国家法律法

规装备必要的防火、防盗、防泄漏等设施，确保安全，并在醒目

的位置悬挂、粘贴警示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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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按照《湖北大学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办法》

执行。

第六条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、材料、药品等要存放整齐，并

符合安全要求，严禁乱堆、乱放。实验室的钥匙要有专人保管，

任何人不得私自配备或转借他人。

第七条 对用到易燃气体、高压气瓶、电器设备、爆炸物品、

剧毒物品、传动设备等的场所及有关设备，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，

落实安全保护措施。

第八条 实验室产生的废气、废液、废固及病原微生物等危

险废弃物应按国家环保法规和《湖北大学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

管理办法》，依法依规处置。

第九条 实验用放射性同位素设备和射线装置应按环保部门

有关要求，做好防护措施，配备必要的防护和监测设备。工作场

所明显位置应张贴警示标识，有详细的操作规程、岗位职责和应

急预案等，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。

第十条 学生做实验前，实验教师及实验技术人员必须对其

进行实验室安全教育。实验教学过程中，实验教师和实验技术人

员不得离开实验教学场所。

第十一条 实验过程中，学生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特别是

在使用电器、机械设备时，严防造成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坏事故。

未经同意，学生不得动用与本实验无关的仪器设备。

第十二条 在实验前，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认真检查所有仪

器设备，确认是否正常。实验结束后，实验室工作人员除整理好

仪器外，必须拉闸断电，关好水龙头、窗户，并锁好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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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实验室安全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检查实验室的安全

工作。消防器材、高压水龙头、易燃易爆、有毒物品每月检查 1

次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有相关规定一律予

以废止。

湖北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5 日印发

校对:刘 磊


	湖北大学学校办公室
	2017年5 月5日印发
	    校对:刘  磊

